

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江苏省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评价标准（评价指标）

	[bookmark: OLE_LINK1]序号
	指标名称
	分值
	具体要求（评价规则）

	1
	自主减排
	10
	企业应不断提升自主减排能力，努力做到应减尽减、降无可降。自主减排比例达到80%（含）以上得10分，达到70%（含）--80%得9分，达到60%（含）--70%得7分，自主减排达到50%（含）--60%得5分。

	2
	低碳能源
	8
	充分利用工厂设施条件，因地制宜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，包括太阳能、风能、地热能、生物质能等。实施开发利用项目得4分，实现规模化利用得8分。

	3
	
	8
	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，包括风能、太阳能、生物质能、地热能等。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达到50%（含）以上得8分，达到40%（含）--50%得6分，达到30%（含）--40%得4分，达到20%（含）--30%得3分，达到10%（含）--20%得2分，达不到10%得1分，未利用的不得分。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不包括单独购买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（GEC）对应的电力消费量。

	4
	
	2
	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，实现多能高效互补利用。绿色微电网项目投入运行得2分，项目启动建设得1分。

	5
	绿色产品
	8
	优化产品设计和生产工艺，减少原辅材料的消耗，优先使用低碳的原物料、回收材料。相关先进成果每提供1项得2分，最高得8分。

	6
	
	5
	以产品全生命周期理念建立废弃物管理制度，促进废弃物精细管理、有效回收、高效利用。管理制度健全得2分；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0%得2分、达到95%得3分。

	7
	
	3
	系统推进产品包装无塑化转型，落实减塑措施并取得成效。无塑包装覆盖主要产品达到90%以上得3分，达到50%以上得2分，达到30%以上得1分。

	8
	基础设施
	8
	近三年新增投入使用的通用设备均达到国家强制性能效标准2级及以上要求（3分），专用设备能效水平达到行业先进值（3分），仓储、厂区内物流均采用新能源运输工具（2分）。

	9
	
	6
	开展建筑节能改造，包括暖通、照明、电梯、供配电、给排水、新型墙材等系统。每具备1项得1分，最高6分。

	10
	生产运营
	6
	采购绿色低碳产品（原辅料）（2分），采用绿色低碳物流（2分），构建低（零）碳供应链管理体系（2分）。

	11
	
	4
	开展智能工厂建设，达到先进级及以上水平。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得2分，获评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的得3分，获评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得4分。

	12
	
	4
	2025年后实施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需同步开展碳排放评价，项目通过节能审查得4分。

	13
	
	2
	应用碳捕集、利用与封存（CCUS）等先进技术，配套建设用碳项目，开展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。有1项得1分，最高得2分。

	14
	碳管理
平台
	8
	建有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。对照工信部《工业企业和园区数字化能碳管理中心建设指南》12项业务功能，满足1项功能得1分，最高8分。

	15
	温室气体核算
	5
	采用GB/T 32150、GB/T 32151、ISO 14064-1等相关标准，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。应包括厂界内的直接排放（类别1）和能源间接排放（类别2）的所有排放。根据核算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酌情给分。

	16
	
	2
	采用ISO 14064-1或其他标准对其他间接排放（类别3）进行核算和报告。根据核算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酌情给分。

	17
	
	3
	按照GB/T 33760或相关规范核算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。根据核算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酌情给分。

	18
	
	4
	采用GB/T 24067、ISO 14067、PAS 2050等国内外主流标准或规范，对产品进行碳足迹核算和核查。根据核算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酌情给分。

	19
	
	1
	参与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，在平台上进行核算导出报告。符合参与条件未参与不得分。

	20
	
	1
	应用省产品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。符合应用条件未应用不得分。

	21
	
	2
	编制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、社会和公司治理（ESG）报告，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核查、碳足迹核查核算结果和零碳（近零碳）工厂建设情况，报告公开可获得。向社会公开发布得2分，编制报告内部使用得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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